附件2    
[bookmark: _GoBack]样本县（市、区）需要完成的监测工作时间节点表

	阶段
	序号
	时间节点
	工作任务

	测试前
	1
	3月13日前
	接受省级实施工作部署与培训，成立县级实施工作领导小组。

	
	2
	3月16日前
	完成属地学校信息上报。

	
	3
	3月28日前
	完成样本校名单确认。

	
	4
	3月30日前
	提交县级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和县级监测实施工作细则。

	
	5
	4月9日前
	召开样本校负责人及信息员动员会。 

	
	6
	4月17日前
	审核样本校提交的测试年级学生与教师信息。

	
	7
	5月7日前
	完成测试程序与工作规范的统一培训。

	
	8
	5月7-11日
	开展校长与教师问卷调查系统的填答练习。

	
	9
	5月18日前
	指导监督各样本校开展测前准备与宣传教育，提交样本县测试培训完成情况报告表。

	
	10
	5月22日前
	接收与保管监测工具，完成测试准备工作的问题排查。

	测试中
	11
	5月24日
	监控测试过程，处置应急问题与突发事件。

	测试后
	12
	5月25日前
	提交县级应急事件报告表，完成监测工具回邮。

	
	13
	5月31日前
	审核提交样本校上报的测试生基本信息。

	
	14
	6月13日前
	提交县级实施工作总结。



